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10 月 1 日， 一位便衣民警捉获

一黑衣男子并当场将其假发摘下， 民警怒斥：

“戴了假发我就认不出你了？” 虽前后判若两

人， 但民警还是在国庆节当日将这位企图使用

“易容术” 逃避警方抓捕的嫌疑人抓获归案。

今年 9 月 21 日晚上 8 时许， 某商铺工作

人员郭女士向闵行公安莘庄派出所报案， 当日

在维璟广场上班时， 发现一男子疑似在店内盗

窃一件价值 598元的女士大衣。

民警迅速开展侦查， 并锁定一男子。 民警

通过连日工作掌握了其行动规律， 10 月 1 日

一早， 民警再次到嫌疑人活动频繁区域进行守

候伏击。 民警在一早餐店内， 发现一购买早点

的男子长相酷似嫌疑人。 民警林生德经过缜密

观察， 发现嫌疑人可能存在“易容”， 并果断

实施抓捕。 经查， 此人确系上述盗窃案件的犯

罪嫌疑人周某。 目前， 周某因盗窃被闵行警方

依法处以行政拘留的处罚。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胡丹

本报讯 “我网上的朋友跟我说这个理财

产品月利率高达 28%， 没想到遇到了骗子！”

……在近日开展的“百日行动” 中， 徐汇警方

会同农业银行及时劝阻一起电信诈骗案， 保住

了市民的“钱袋子”。

近日， 家住漕河泾的刘女士通过朋友介绍

在微信上加入了某投资理财群， 该群据称是有

专业的“投资导师” 可以为自己量身制订理财

计划， 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和交流， “投资导

师” 便成为了刘女士的至交好友， 还介绍了一

款月利率高达 28%的理财产品。 刘女士瞬间心

动， 不顾家人反对， 准备了 5万美金 （折合人

民币 35 万余元） 前往银行汇款。

农业银行员工在接待刘女士的过程中， 发

现其可能遇到了电信诈骗， 于是报警求助。 漕

河泾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到网点， 了解情况后，

劝阻她千万不要汇款。 可是刘女士却认为这都

是“投资导师” 推荐的项目， 不可能是骗人

的。

民警耐心地向刘女士解释网络理财背后的

陷阱， 并向被害人提出质疑： “这么高回报的

投资产品为什么没有风险？” “战无不胜的投

资大师， 为什么要帮你发财？” “如果这个投

资是真的为什么你的家里人都要阻止你？”

……面对这些问题， 刘女士不知如何回答， 民

警劝说刘女士退出所谓的“理财群”， 删除微

信好友“投资大师”， 并将其带回派出所进行

反诈宣传教育。

当晚 6时许， 民警前往刘女士住处， 再次

确认其没有继续转账的想法， 才放心离开。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杨晓俊

本报讯 近日， 黄浦公安分局老西门派出

所接到市反诈中心预警， 一名潜在受害人李女

士可能遭到电信网络诈骗， 民警迅速打电话提

醒李女士， 然而对方却声称已和公安机关取得

联系， 正要去报案， 随即挂断电话再也无法接

通。 民警争分夺秒， 及时找到了李女士进行劝

阻和宣传， 成功阻断了这起冒充“公检法” 的

骗局， 帮助当事人避免了财产损失。

原来， 这位李女士才刚到上海不久， 临时

借住在朋友家， 这天中午， 她的手机上接到一

个陌生来电， 对方自称是“防疫中心” 工作人

员， 称发现其前几天在外省某医院有过登记的

记录， 因为疫情原因需要马上进行隔离。

李女士听后很好奇， 自己明明没有去过那

里呀。 电话那头马上解释说， 一定是李女士的

身份信息泄漏了， 应当立即向“警方” 报案。

李女士听从了对方“建议”， 而对方也非常

“贴心” 地把电话转接到了所谓的“公安局”。

随后， 接听电话的人员自称是公安民警，

要求和李女士互加 QQ 号码， 通过视频方式

“做笔录”， 在视频对话期间， 对方还展示了

“公安局内部办公场所”， 并发来了“工作证件

照片”， 至此， 李女士深信不疑， 按照对方的

指引一步步进行操作。

与此同时， 民警一边继续打电话联系， 一

边经过不懈努力找到了她。 此时的李女士刚刚

按照骗子的指引， 在手机上输入了一串数字，

而这正是骗子诱导被害人设置呼叫转移的常用

手法。 民警向李女士耐心解释了骗子惯用的套

路， 得知刚刚险遭“假公安” 诈骗的李女士心

有余悸， 庆幸遇到了真警察及时预警和劝阻，

连连向民警表示感谢。

□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男子轻信他人诱惑， 下载 APP

视频聊天， 自以为不露脸就没事， 谁知还是中

了犯罪分子的圈套。 近日， 青浦公安分局夏阳

派出所民警杨进冬及时劝阻， 耐心引导， 最终

成功阻止了一起裸聊敲诈勒索案。

9 月 19 日晚， 夏阳派出所社区民警杨进

冬微信收到辖区某饭店工作人员小李的求助。

“杨警官， 我下载了一个陌生的 APP，

慢慢被对方忽悠‘裸聊’ 了， 但是我没有露出

自己的脸， 现在对方说复制了我的通讯录， 我

害怕亲朋好友会收到关于我‘丑事’ 的视频或

图片， 我该怎么办？”

面对小李的求助， 杨进冬心想一定要及时

劝阻。为此，杨进冬针对裸聊敲诈案件特点进行

了耐心的释法说理，但是当事人却听不进去，深

怕对方将伪造的不雅视频转发给亲朋好友，仍

抱着“花钱消灾”的想法，想要给对方汇款。

杨进冬觉得小李既然能在碰到此类事情的

第一时候想到联系民警，说明有一定防范意识。

在对话过程中杨进冬发现， 小李担心的侧重点

在于自己的通讯录被复制后， 可能会被犯罪分

子用于向自己的亲朋好友实施新一轮的诈骗行

为。 杨进冬将近期青浦公安制作的宣传海报发

给了小李，以鲜活真实的案例让其恍然大悟。

同时， 在杨进冬的耐心引导下， 小李陆续

通过发布微信朋友圈、 电话联系家属等方式，

向亲朋好友说明情况， 谨防诈骗分子盗窃其微

信、 手机号等来向好友、 亲属实施诈骗。

□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胡明冬

本报讯 作为父亲的杨先生在离婚后

长期以来从未支付分文抚养费， 但在得知

老房即将动迁且自己重病在身时， 自书自

愿给儿子 50万元。 可是动迁后， 杨先生又

反悔了。 杨先生能否反悔？ 儿子诉请这 50

万元， 能否得到法院的支持？

1992 年 12 月， 唐女士与杨先生登记

离婚， 离婚协议约定年仅 4 岁的儿子小伟

由母亲唐女士抚养， 父亲杨先生每月负担

抚养费 60元， 一直到小孩经济自主为止。

但长期以来， 杨先生从未按离婚协议

的约定支付过抚养费。 经唐女士多次讨要，

再加上得知父母的老房即将动迁， 杨先生

于 2012 年 3 月自书 《遗嘱》： “因为当时

我经济非常拮据， 长期以来没有付小孩抚

养费， 欠得太多， 所以在私房动迁后， 本

人自愿拿出和赔偿儿子财力费人民币伍拾

万元作为小孩买房子所用， 我决不后悔

……”

同日， 杨先生还在信纸上自书了一份

留言条： “小伟， 父亲已留下遗嘱， 动迁

亲生父亲给你伍拾万款， 给你买房子， 等

你成家立业后父亲再和你见面， 不能后悔

……”

2019 年， 杨先生父母的老房终于动

迁， 杨先生取得了动迁补偿利益 200 余万

元。 但分得动迁补偿款的杨先生却后悔了，

不愿将此前承诺的 50万元赔偿给儿子。 于

是， 小伟诉至法院要求父亲杨先生支付 50

万元。

庭审中， 被告杨先生辩称， 当时自己

身患重病， 想遗留一部分财产给儿子小伟，

证据中的 《遗嘱》 是自书遗嘱， 该遗嘱尚

未生效， 即使不是遗嘱， 也是赠与， 赠与

可以撤销。

宝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自书材

料名为遗嘱， 然而其内容并非对遗产的处

理， 是对其可能取得的拆迁利益的处分。

被告并非将自己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 而

是基于其此前未付抚养费的行为对原告所

做的补偿。 现在被告已取得动迁利益， 付

款条件已成就。

基于此， 宝山法院依法判决被告杨先

生支付原告小伟 50万元。 判决后， 被告杨

先生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维持原判。 案件

生效后， 被告杨先生已自愿主动履行完毕。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陈蓓

本报讯 在阳台外安装金属晾晒架，

隔壁邻居认为距离过近存在安全隐患， 要

求拆除。 晾晒架属于违章搭建吗？ 是否侵

害了邻居的相邻权益？ 近日奉贤区人民法

院审理了这起案件， 判决被告人拆除阳台

上的晾晒架。

盛老伯和严阿婆是隔壁邻居， 盛老伯

的南阳台西墙与严阿婆的南阳台南墙构成

内直角， 两户窗户间距较近。 盛老伯在阳

台南侧和西侧外墙均安装了金属晾晒架，

经测量， 西墙晾晒架宽约 0.5 米， 长约 1.3

米， 高约 0.2 米 ,与严阿婆家窗户仅相距

0.65米。

严阿婆认为晾晒架属于违章搭建， 晾

晒架距离自家房屋过近， 造成安全隐患且

有坠落风险， 遂诉至法院要求盛老伯拆除

西墙的晾晒架。

另查明， 小区交房时小区物业公司曾

向盛老伯发送 《装修重要通知》， 明确禁止

安装门式衣架、 花架并要求其进行整改，

但盛老伯拒绝拆除。

经审理， 奉贤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

点为盛老伯家的西墙晾晒架是否侵害了严

阿婆的相邻权益。 根据现场查看双方房屋

的结构、 间距等情况， 严阿婆南阳台窗户

与盛老伯南阳台西侧窗户距离本就较小。

盛老伯在阳台西墙外搭设金属架位于严阿

婆南阳台正前方距离只有 0.65 米。 视线上

妨碍观瞻， 距离上伸臂可及。 该晾晒架虽

对严阿婆的室内生活造成的影响有限， 但

使得两户间原本狭小的夹角空间更为局促，

对严阿婆的视野舒适度及心理安全度造成

一定侵犯。 且根据该小区物业管理规定，

盛老伯安装晾晒架的行为不应予以鼓励和

提倡， 否则将影响小区的管理秩序和人文

环境， 亦存在安全隐患。

最终法院对严阿婆的诉请予以支持，

判决盛老伯拆除阳台西墙的晾晒架。

法官表示， 外墙安装晾晒架在高层住

宅中普遍存在， 且目前尚无法律法规将其

明确纳入违章建筑范畴。 但这并不意味着

外墙安装晾晒架可以不受任何限制。 外墙

晾晒架有可能妨碍相邻权益， 存在高空坠

物风险， 不应予以鼓励和提倡。 如果搭建

行为妨碍相邻权益， 相邻方可以依法请求

排除妨碍。

作为业主， 要自觉遵守小区物业管理

规定， 禁止在住宅外立面私拉乱装附属设

施， 避免高空坠物风险。 要遵守社会公德，

维护邻里和睦， 在法律和公序良俗的范围

内合法合理地行使自己的权利， 一方面对

自身负有合理注意义务， 另一方面对他人

也负有必要容忍义务， 共同营造文明、 和

谐、 友善的邻里关系。

物业公司、 业委会、 居委会等小区管

理者， 要制定完善的管理规约和业主守则。

要主动宣传文明行为， 对违反规约或社会

公德的行为及时予以制止并要求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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灿星拖欠邓紫棋1630万通告费被诉
案件被裁定移送上海一中院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因为 1630 万元通告费， 上

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被艺人邓紫

棋告上了法院。 目前， 因为管辖异议， 该

案最终被裁定移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

企查查 APP 显示， 近日， 蜂鸟音乐有

限公司与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演出合同纠纷一审裁定书公布， 文书显示，

2016 年 4 月， 灿星公司邀请原告旗下艺人

第三人邓紫棋参与录制 《盖世英雄》， 双方

就合作事宜多次协商， 对合同主要内容基

本达成一致意见。 随后灿星以节目录制档

期紧张为由， 请邓紫棋提前录制了一期真

人秀及三期节目， 但直到节目录完都未签

定合同， 也没有及时支付任何报酬。

2018 年， 蜂鸟公司及邓紫棋以侵害表

演者权为由诉至法院， 北京朝阳法院驳回

其诉求， 但认定该案件实际上是演出合同

的违约纠纷。 原告认为， 原告已履行合同

主要义务、 被告已经接受， 双方的合同成

立， 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费用 1630万元。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 本

案系原告为香港公司、 第三人系香港居民

的涉港案件， 因诉讼标的额超过 1000 万

元， 长宁法院对案件无管辖权， 最终裁定

案件移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处理。

多年未付抚养费 承诺补偿50万又反悔
法院：具有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不可撤销

阳台安装晾晒架 是否影响邻居权益？
法院：对视野舒适度及心理安全度造成一定侵犯

男子自以为不露脸“裸聊”就没事
岂料还是掉入了圈套

戴上假发使用“易容术”仍被识破
国庆期间民警当街抓获一盗窃嫌疑人

“投资导师”带你投资理财？
可能结果是一夜暴“负”

女子遇“防疫隔离”诈骗 真假警察速度大战


